
附件2：

   连南瑶族自治县创建《广东省卫生县城》复审考核工作分工安排表（一）
	         按《广东省卫生镇标准释义》中工作内容
	  资料收集上报责任单位
	   责 任

   领 导
	责 任

联 系 人



	大 标 题
	第 几 条
	第几

小点
	页 码
	
	
	

	 一、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
	1、2、3、
	
	1-2
	  县政府办、县爱卫办、县疾控中心（病媒生物控制和除四害）部分；

 创卫办其他工作和统计报送、。
	   丁卫月 
	梁月梅
　赵智勇

吴俊萍

	 二、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	1、3、4、7、
	
	4-6
	
	
	

	 五、 病媒生物控制
	1、2、3
	
	23-24
	
	
	

	 一、 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
	1、2、3、
	
	1-2
	
	
	

	 二、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	1、3、4、7、
	
	4-6
	
	
	

	 五、 病媒生物控制
	1、2、3
	
	23-24
	
	
	

	 二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	5、6、7、
	
	5-6
	县委宣传部、县广播电视台、县信息中心、县移动公司、县文广新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三江镇
	  莫异海
	  魏文玲

	 二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
	2、
	
	4
	 县教育局、团县委
	  卢德成
	  古水仁

	 三、镇容环境卫生
	8、
	 1、
	12
	县住建局
	
	

	 四、环境保护  
	1、2、3、4、5、7
	
	15-22
	县国土环保局、县公安（交警）
	
	

	 六、食品安全、生活饮用水和食品卫生
	     8
	1、2
	28-29
	县教育局
	
	


连南瑶族自治县创建《广东省卫生县城》复审考核工作分工安排表（二）

	       按《广东省卫生镇标准释义》中工作内容 
	 　资料收集上报责任单位

	   责 任

   领 导
	    责 任

联 系 人



	         大 标 题
	第 几 条
	第几

小点
	页 码
	
	
	

	 一、爱国卫生组织管理
	4、
	1、2
	  2
	县市政局、县环卫处、县城管大队
	  甘晓东
	   朱慧妍

	 三、镇容环境卫生
	 1-7和9
	
	 7-14
	
	
	

	 四、环境保护
	    6
	1、2
	  21
	
	
	

	 六、食品安全、生活饮用水和

   食品卫生
	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	
	25-28
	县食药监局、县供水公司、县经促局、县卫监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	   黄忠
	   房潇毅

	七、传染病防治
	1、2、3、4、
	
	30-31
	县卫计局、县疾控中心、县卫监所、县人民医院、慢病院（三江镇卫生院）
	  房海锋
	  刘志勇

　班　照

  夏光秀

	八、单位、居民区和镇辖区村

   卫生
	1、2、3、
	
	32-33
	三江镇政府、各村居委
	  张文辉
	房土生

	    按《广东省卫生镇标准》要求和县政府下达给各有关单位的任务，责任联系人负责指导、督查催办各相关单位按时组织实施、完成创卫工作任务。根据工作分工和进展情况，按时上报各类创卫复审考核的归档资料。




